
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供应商可以进行

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

且此方案须经磋商小组评审认可。 

2.下列采购需求中（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

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

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供应商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

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

办库〔2020〕123 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

知》（皖财购〔2023〕853 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

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

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60%，项目履约

完成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合同余款。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 

4 
本项目采购标的

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无人机科学教育活动开发项目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项目概况 

为充分发挥安徽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阵地作用，持续提升科普活动服务效能，

省科技馆拟采购无人机科学教育活动开发及配套服务项目。项目将通过专业化的

无人机主题科普内容开发，丰富流动科普设施巡展内容，促进科普资源均等化，

同时打造具有特色的科普教育活动品牌，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对无人机领

域的科学探索热情，在实践中培养其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 



三、服务需求 

（一）总述 

本项目计划采购的内容如下：一是采购一套无人机主题课程，课程涵盖配套

材料包、培训服务及教学服务，教学服务范围为安徽省内面向省内各县（市、区），

二是无人机科普讲座和飞行表演等科普活动。 

（二）课程开发要求 

1.供应商应开发一套以无人机为主题的科普教育课程，课程共计不少于 10

个分主题，每个分主题课程时长 1 到 2 课时。课程分主题包括但不限于无人机足

球、无人机物流搬运、无人机障碍竞速、无人机组装等内容。课程需包含完整配

套资源，包含课程活动方案、教学教案、课堂学案、配套活动教具、学生实践活

动耗材、教学资源视频，课程培训及售后服务等，所有资源完整规范，便于教师

直接开展教学。 

2.课程开发需结合基层教育场所硬件条件及流动科普设施活动需求，每节课

程均为单次独立授课单元，无前置课程学习的强制性要求；若课程中包含分组合

作环节，每组人数不得超过五人，以确保学生的参与体验；结合中小学课程标准

进行合理设计，聚焦核心概念，活动受众以中小学学生为主，覆盖各学段并贴合

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学习需求。 

3.课程内容需原理正确，具有科学性、实践性与实用性，符合科普教育教学

规律；鼓励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使用多媒体工具，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课

程应包含科学的教学计划，确保教学组织有序、内容易操作，且课程具备可复制

性与可推广性；制定详细的课程评估方案，包括评估标准、评估方法及反馈机制，

开展教学效果评估并根据结果优化课程。 

4. 根据采购人安排，供应商需为采购人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以保障活动顺

利开展。培训服务需全面讲解课程结构、教学流程及课程所需教具和材料包的操

作方法。整套课程需提供不少于 20 课时的培训，确保工作人员熟悉课程内容并

具备独立组织与实施课程的能力。 

5. 在服务期内，供应商需依据项目实施需求，配置相应的项目教育团队。该

项目教育团队应随流动科普设施开展教学服务，服务范围为安徽省内，教学服务

次数不少于 50 次，每次教学服务活动地点及课程选择由采购人指定并提前通知。

在教学服务期间，若采购人工作人员对课程内容存有疑问，供应商的项目教育团



队需提供专业且清晰的解答。  

（三）科普活动要求 

1.科普讲座活动 

（1）服务期内，供应商应提供不少于 5 场以无人机为主题的科普讲座活动，

每场讲座时长不少于 1 个课时，具体活动时间活动地点由采购人提前通知。 

（2）科普讲座活动受众以青少年群体为主，内容通俗易懂，应符合中小学

生的认知水平和兴趣特点，科普讲师应具备无人机或航空航天相关领域资质。 

2.飞行表演活动 

（1）服务期内，供应商应提供不少于 6 场无人机、航模等大型飞行表演活

动，每场表演活动时长不少于 15 分钟（不含前期设备调试、场地准备及后期互

动环节），具体活动时间活动地点由采购人提前通知，飞行表演要契合采购人大

型活动的需求，在广阔空旷地带呈现清晰的视觉效果。 

（2）飞行表演包含但不限于航模拉烟编队飞行、飞龙飞凤无人机表演、攻

防对抗主题或格斗类飞行表演等；飞行表演需提供清单列明表演需使用的飞行器

及数量，接受采购人对表演质量的监督，若采购人提出合理改进建议，需在后续

表演中落实。 

（3）飞行安全与风险控制 

①供应商应对表演活动安全承担主体责任，拟派的参与执行本项目的飞行人

员须持有 CAAC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所有飞行表演设备应符合相

关安全标准。 

②表演前应与采购人共同勘察表演场地，评估场地平整度、风力条件是否符

合表演要求。场地布置需符合采购人安全管理要求，应划定相应区域，如观众区、

操作区、飞行区，并用隔离带围合，设置警示标识，提醒周边人员注意飞行器的

存在，并确保飞行路径不会对人员和财产造成危害。 

③在飞行任务开始前，对飞行器进行全面检查和维护，确保其各项系统和设

备正常工作；同时，要定期检查飞行器的电池电量和供电情况，以免出现供电故

障导致飞行器失控。在飞行期间，要及时关注气象预报，特别是降雨、大风等 恶

劣天气的预警信息；如遇恶劣天气，应暂停飞行并寻找安全地点避雨。 

（四）课程材料包要求 

1.本项目所有辅助课程进行的无人机产品及相关配件统一定义为无人机课



程材料包，供应商应提供所有无人机课程材料包的报价清单，清单内容需清晰列

明产品名称、规格、参数、数量、单价、总价等关键信息。 

2.供应商提供的无人机课程材料包，需满足服务期限内共计 50 场课程的使

用需求，且每场课程参与学生不少于 50 名，且应预留合理冗余量，确保课程正

常进行。 

3.所有无人机课程材料包需具备良好的可操作性，同时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

安全标准，所有课程活动应确保安全性，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如安装桨叶保护罩，

划定活动区域等；杜绝因产品问题对学生造成人身伤害。 

4.供应商所提供的无人机课程材料包，自交付之日起，应针对软硬件提供至

少 2 年的质保服务，并在质保期内提供设备维护。  

（五）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对采购人工作人员提供不少于 10个课时的无人机基础技能培训，

包括基础知识和实践操作等，确保工作人员掌握轻型无人机的基础操作技能。 

2.服务期内，需提供活动实施必备的技术支持，保证所有课程道具、软件、

设备等正常使用。 

（六）验收 

在项目验收时，供应商须收集整理完整的验收资料，课程手册、培训记录、

验收报告等，应提供一式两份的纸质材料并加盖公章，用于采购人存档；课程教

案、课堂学案、PPT 课件、教学视频等，须提供可编辑的电子材料，便于采购人

后续使用、更新和二次开发。采购人根据最终受众反馈，依照采购合同，形成最

终验收结论，并出具采购项目书面验收报告。 

四、报价要求 

（一）本项目报总价，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保持不变，不

得以任何理由向采购人要求增加费用，并且供应商须列明所有产品及服务的分项

报价。 

（二）响应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差旅费、利润和

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 

（三）供应商应严格执行课程数据及材料使用的保密措施，确保在培训、实

施、验收及后续服务过程中所有教学资料、学生信息等相关数据的安全，严禁泄

露或擅自使用。 



 


